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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

113年度接受委託辦理訓練注意事項 

一、辦理訓練方式： 

  (一)委託訓練師資，除以本分署內聘師資外，得安排外聘師

資進行授課；課程以不影響本分署現有自辦職業訓練年

度訓練及技能檢定、技能競賽等業務之方式進行。 

  (二)本分署除應函復委託單位申請書評估審查結果外，另對

於同意委託單位之申請書應制定訓練計畫，委託單位收

取訓練計畫後，應於開訓日前10日內函復且繳交訓練費

用，分署據以執行訓練計畫。 

  (三)委託單位(政府機關或公私立學校單位除外)送訓之學員

需為委託單位之正式受僱員工，不符合規定者本分署不

予接受該單位委託訓練。 

  (四)委託單位委訓時數至少需24小時(含)、委訓人數10人

(含)以上，但訓練班次有其特殊性，無法依此原則辦理

時，得依內部行政程序專案核定後實施。 

  (五)訓練時段：日間08:20至16:30(以8節列計) 

                夜間18:30至21:40(以4節列計) 

  (六)委託單位受訓學員應依訓練老師指導操作，未經同意擅

自操作或惡意破壞致機具設備受損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，

委託訓練學員受訓期間比照分署職訓學員遵守相關規定。 

  (七)委託單位如特別原因課程內容異動或延期訓練等，委託

單位需來函經本分署同意後進行。  

二、辦理訓練收費標準：  

  (一)鐘點費： 

 1.內聘: 內聘師資係指各訓練工場實際擔任訓練工作之

聘任職業訓練師及聘用人員，其超時及兼課鐘點費依

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超時授課及兼課鐘點

費支給基準表」之標準支給。 

 2.外聘:鐘點費依「本分署外聘兼課教師實施要點」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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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。 

 3.術科得視實際需要額外增加助教1位或依委託單位需求

增聘師資。 

  (二)學雜費、材料費：依「自辦職前各項訓練費用編列標準」

(如附表1)編列，如有未規範之職類，再依「辦理委外

(補助)職前訓練材料費參考表」(如附表2)收費，另材

料費得視課程實際需要與委訓單位協商訂價。 

  (三)水電費：依「本分署場地借用收費標準表」標準收費。 

  (四)機具設備場地維護費：依「本分署場地借用收費標準表」

標準收費。 

  (五)行政管理費：依各該班次訓練總費用之10％收費。 

  (六)保險費：依職業災害保險月投保薪資下限(113年公告之

基本工資)乘以教育業之職災費率(0.11%)計算每人每月

所需職災保險費。 

  (七)屬專案或特殊性質訓練者，訓練費用得由雙方協議訂定。 

  (八)訓練費用付款方式於開訓3日前由委託單位將訓練費用

以電匯方式匯入台灣銀行平鎮分行（帳號12103607004

6）；戶名：就業安定基金_桃竹苗分署410專戶；於收到

款項後開立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交委託單位收執。 

三、申請單位於申請或辦理期間，若文件不全者，應於接獲本

分署通知後5日（工作天）內補正，逾期未補正者，本分

署得不受理申請或不接受委託。 

四、本分署地址及聯絡人電話： 

     地址：326020桃園市楊梅區秀才路851號 

     電話：(03)485-5368分機 1603李業務輔導員永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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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竹苗分署八大職群含括職類彙整表 

職群名稱 職群含括之職類 備註 

(1)能源服務 
冷凍空調、太陽能光電、室內配線、瓦斯

器具裝修、自來水管配管、用電設備檢驗 
 

(2)機電服務 機電整合、工業配線、可程式控制  

(3)物流服務 堆高機操作、倉儲管理、國貿業務  

(4)創意設計 
視覺傳達、商品設計、多媒體特效後製、

服裝樣板設計、服裝電腦打版 
 

(5)建築設計 室內設計、漆藝設計、裝潢木工  

(6)觀光休閒 房務與餐飲管理、飲料調製、烘焙  

(7)機械設計 
電腦輔助製圖、CNC 銑床、CAD/CAM、一般

手工及半自動銲接 
 

(8)資訊服務 
雲端數據與網管、遊戲開發、Java 程式、E

RP軟體應用、物聯網開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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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

接受委託辦理訓練申請書 

1 申請日期 年  月   日(以郵寄郵戳為受理時間) 

2 申請單位  

3 地址  

4 聯絡人  

5 聯絡電話  

6 委訓職類  

7 班次           班(每班    人) 

8 委訓人數  

9 訓練對象  

10 訓練期間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月     日 

11 訓練時段 □週六   □週日   □平日日間   □平日夜間 

12 訓練時數            小時 

13 訓練性質 
□養成訓練    □技術生訓練 

□進修訓練    □轉業訓練 

14 
學科訓練 

目標與內容 

 

15 
術科訓練 

目標與內容 

 

備註 

(請加蓋單位關防或印鑑章) 

 


